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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唐太宗貞觀年間，各種自然災異連年不斷，造成人心惶惶不安，對於這個初步建立

的國家，可謂是極為嚴峻的挑戰。本文著眼於此，擬以《貞觀政要》為中心，考察貞觀

君臣面臨種種災異，提出何種具體見解、採取哪些應對措施，從而尋繹這些論述背後，

所依據的思考方式和秩序觀念。首先，將典籍所見的初唐災異記述，區分成「災害」和

「異變」兩個範疇，藉以釐清貞觀君臣面對「災害」和「異變」，因應措施有何不同。其

次，檢視貞觀君臣如何秉持「正身修德」和「君臣同體」之政治秩序觀，從而在應對災

異的過程裡，擘劃君臣共治天下的藍圖。最後，闡明貞觀君臣在傳統「氣化災異」和

「天人感應」框架中，確立了「人」的主體性和行動意義，這股從「天道」轉向「人

事」的災異應對，形塑初唐特殊的自然秩序思維。 

 

 

關鍵詞：《貞觀政要》、初唐、災異、秩序、君臣同體 

 

                                                        
∗  本文初稿曾宣讀於2023年國立成功大學舉辦之「第五屆《群書治要》與《貞觀政要》國際學術研討

會暨經典現代化論壇」，復修訂後發表，承蒙會議講評人吳智雄教授，以及本刊匿名審查者惠賜寶

貴意見，於此謹致謝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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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揆諸太宗貞觀年間，種種「災異」紀錄頻繁，可謂連年不絕，例如《舊唐書‧五行

志》載： 

 
貞觀十二年正月二十二日，松、叢二州地震，壞人廬舍。二十年九月十五日，靈

州地震，有聲如雷。二十三年八月一日，晉州地震，壞人廬舍，壓死者五十餘

人。三日，又震。十一月五日，又震。1 

 
除去地震以外，尚有山崩、水災、蝗旱、火災；2乃至鳥鵲異、3獸異等。4值得留意的

是，從《舊唐書‧五行志》的紀錄、分類和排序方式來看，劉昫顯然有意識地將「災

異」，區分為「災」和「異」兩種類別。根據蘇德昌的研究可以知曉，「災異」連文最早

的文獻要晚至西漢武帝，固然，在連文出現以前，二者被合併思考之情況，的確有其可

能；不過，「災」、「異」二者字源殊異、意義有別，實屬共識。5蘇氏進一步指出，乃是

《公羊傳》首先確認了「災」、「異」名義並加以區別，從而使得「災」、「異」二字或

「災異」一詞，開始具備後世所理解的意義： 

 

「災」多言「傷」，以災害、災難實際發生對於生活環境造成即時、明顯的破壞為

意義核心；「異」相對「常」而言，泛稱自然、人世之失序現象，狀況可能有二：

一是雖未釀成災害，然屬反常、失序的自然現象；次則為造成災害，且災害毀壞

的程度異於尋常。6 

 

                                                        
1  後晉・劉昫等撰：《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 年），卷 37，頁 1347。 
2  《舊唐書》載錄貞觀年間的山崩、水災、蝗旱、火災事蹟，具見後晉・劉昫等撰：《舊唐書》，卷 37，頁

1349-1366。 
3  《舊唐書・五行志》曰：「貞觀初，白鵲巢于殿庭之槐樹，其巢合歡如腰鼓，左右稱賀。太宗曰：

『吾常笑隋文帝好言祥瑞。瑞在得賢，白鵲子何益於事？』命掇之，送于野。」參見後晉・劉昫等

撰：《舊唐書》，卷 37，頁 1368。 
4  《舊唐書・五行志》曰：「貞觀中，汾州言青龍見，吐物在空中，有光明如火。墮地，地陷，掘之得

玄金，廣尺，長七寸。」參見後晉・劉昫等撰：《舊唐書》，卷 37，頁 1371。 
5  參見蘇德昌：〈緒論〉，《漢書・五行志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3 年），頁 14。 
6  參見蘇德昌：〈緒論〉，《漢書・五行志研究》，頁 16-17。 



初唐君臣災異應對及其秩序觀研究——以《貞觀政要》為中心的討論 

 

- 77 - 

如此看來，「災」、「異」二者之別，在於其與人們生活之關聯程度，進一步言，便是其對

於人類生命財產，是否造成直接的、重大的影響。循此脈絡，我們可用「災害」和「異

變」，以廓清「災」、「異」蘊含的概念之殊。7奠基於此，便能將文獻所記錄之不同型態

「災異」進行劃分：像是水患、旱災、蝗蟲、地震等，會對人類生活環境、生命財產造

成明顯破壞者，屬於「災害」；而那些日蝕、月蝕、流星、彗星、星聚等，並不會對人類

有劇烈地影響，屬於「異變」。 

值得留意的是，初唐災異相關記述，除了斑斑可見諸史冊，由唐前期吳兢（670-749）

編撰之《貞觀政要》，全書有多處頻繁觸及種種災異事蹟，不僅如此，《貞觀政要》還設

置「災祥」篇目，也就是說，在「災害」、「異變」敘述以外，就連「祥瑞」也被納入裡

頭，箇中緣由當是「祥瑞」和「災異」同屬傳統天道自然、陰陽五行乃至人世政事之一

環。由於《貞觀政要》具備強烈的政論性質，過往長期被視作具備高度政治意義，8廣泛

運用在傳統的「帝王學」，亦即今日習稱的「領導學」、「管理學」、9「溝通學」等。10相

較來看，該書本身所蘊含的時代特色和思想內涵，往往隱而不彰。本文著眼於此，擬以

《貞觀政要》為中心，考察彼時人們面臨種種「災異」，提出何種見解、採取哪些應對措

施，從而尋繹初唐君臣論述背後，所依據的思考方式和秩序觀念。 

二、《貞觀政要》災異記述與初唐君臣之應對方式 

（一）「災害」與「異變」：兩種不同的應對態度 

細繹唐史，可以發現初唐的「災害」紀錄繁多，除了前文曾引述《舊唐書‧五行

志》所載貞觀年間的地震一事外，尚有山崩、水災、蝗旱、火災等各種「災害」，民眾生

活苦不堪言。像是貞觀十一年的水患，嚴重破壞百姓居所，《貞觀政要‧災祥》曰： 

 

                                                        
7  閻守誠分析唐代的自然災害與人類社會之關係時，曾提到：「自然災害的發生，既是自然環境自身變

異的結果，也深受自然環境與人類社會互動的影響。」也就是說，是否對人類生命財產造成損害，

是區別「災」、「異」的重要關鍵。參見閻守誠：〈緒論〉，《危機與應對：自然災害與唐代社會》（北

京：人民出版社，2008 年），頁 2。 
8  參見日・布目潮渢：《「貞観政要」の政治学》（東京：岩波書店，1997 年）。 
9  參見日・山本七平著，周君銓譯：《帝王學：貞觀政要的領導藝術》（臺北：天下文化，1993 年）。 
10  分別參見毛漢光：〈論《貞觀政要》中的君臣溝通文化〉，《臺大文史哲學報》第 41 卷（1994 年 

6 月），頁 67-81。以及林朝成：〈《群書治要》與貞觀之治——從君臣互動談起〉，《成大中文學報》 
第 67 期（2019 年 12 月），頁 101-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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貞觀十一年，大雨，穀水溢，衝洛城門，入洛陽宮，平地五尺，毀宮寺十九，所

漂七百餘家。太宗謂侍臣曰：「朕之不德，皇天降災，將由視聽弗明，刑罰失度，

遂使陰陽舛謬，雨水乖常。矜物罪己，載懷憂惕，朕又何情獨甘滋味？可令尚食

斷肉，進蔬食。文武百官各上封事，極言得失。」11 

 
太宗自陳失德，致使上天降災，遂下令「尚食斷肉，進蔬食」，更要求「文武百官各上封

事，極言得失」，故岑文本（595-645）隨之上封事，鼓勵太宗「唯願陛下思而不怠，則

至道之美與三、五比隆；億載之祚，隨天地長久。雖使桑穀為妖，龍蛇作孽，雉雊於鼎

耳，石言於晉地，猶當轉禍為福，變災為祥，况雨水之患，陰陽恒理，豈可謂天譴而繫

聖心哉！」12岑文本提醒太宗若能努力修德，即便是更嚴重的妖孽變怪，「猶當轉禍為福，

變災為祥」，何況是區區水患。還可以發現到，太宗面臨水患時，主動廣開言論，要求大

臣極言君王得失，遂造就此處太宗和岑文本一來一往，君臣間溝通無礙的理想關係。而

太宗和群臣兩造應對進退過程之中，則不時展露了自我道德約束，堪稱律己甚嚴的君王。 

事實上，除了〈災祥〉篇以外，還有不少「災害」記述，散見於《貞觀政要》其他

篇章。像是〈政體〉篇所載，貞觀二年那場因為旱災而引起的大饑荒，「帝志在憂人，銳

精為政，崇尚節儉，大布恩德」，13太宗以身作則倡議節儉、銳意求治，即便彼時饑荒嚴

重，一匹絹僅能換取一斗米，然「百姓雖東西逐食，未嘗嗟怨，莫不自安。」14然而，

這一年的旱災不只影響農作物歉收，還連帶引發了蝗災，對於登上帝位不久的太宗，可

說是甚為嚴峻的考驗。於此情況下，他採取極度誇張的「吞蝗」方式來應對災害： 

 
貞觀二年，京師旱，蝗蟲大起。太宗入苑視禾，見蝗蟲，掇數枚而咒曰：「人以穀

為命，而汝食之，是害于百姓。百姓有過，在予一人，爾其有靈，但當蝕我心，

無害百姓。」將吞之，左右遽諫曰：「恐成疾，不可。」太宗曰：「所冀移災朕

躬，何疾之避！」遂吞之。自是蝗不復為災。15 

 
太宗面對這起因旱災緣故，所引連帶引起的蝗災，其應對災害的方式，竟然是抓住蝗

蟲、對之發咒，最後將之吞下。太宗不惜掇食蝗蟲，展示他欲以己身代替百姓受過之決

                                                        
11  唐・吳兢撰，謝保成集校：《貞觀政要集校（修訂本）》（北京：中華書局，2021 年），卷 10，頁 595。 
12  唐・吳兢撰，謝保成集校：《貞觀政要集校（修訂本）》，卷 10，頁 596。 
13  唐・吳兢撰，謝保成集校：《貞觀政要集校（修訂本）》，卷 1，頁 46。 
14  唐・吳兢撰，謝保成集校：《貞觀政要集校（修訂本）》，卷 1，頁 46。 
15  唐・吳兢撰，謝保成集校：《貞觀政要集校（修訂本）》，卷 8，頁 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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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同時，這樣的肢體語言，也傳遞出重要的政治訊息，讓周遭群臣知曉君王極為關注

蝗災問題，此即是日後蝗災得以順利解決之緣由。必須要明白的是，《貞觀政要》全書固

然是由君臣之間的問答、互動過程構成；不過，毛漢光分析這些君臣對答的案件，發現

太宗常常扮演著積極地、主動地和臣僚「溝通」角色： 

 

根據《貞觀政要》書中，在三百四十三個案件之中，有一百六十三個乃唐太宗先

發動，有的「論」、有的「曰」、有的「問」大臣，占 67.4％；有七十例乃大臣

「上書」「奏」「上疏」「上言」等，占 32.6％。這顯示主動權仍掌握在皇帝手中，

皇帝想討論的題目常常成為溝通的議題；另一方面而言，唐太宗很渴望與大臣們

討論。16 

 
若將此觀察置諸〈災祥〉或〈政體〉述及水災、蝗災等脈絡底下，便能瞭解太宗很多時

候，是在考量到生民安危之際，主動廣開言論，尋求臣僚幫助，以因應「災害」的發生。 

相較於積極地處理「災害」，根據文獻記載，初唐君臣遭遇日蝕、月蝕、隕石、彗星

等「異變」，乃至種種「祥瑞」之兆，採用的應對措施，則顯得較為消極。《貞觀政要‧

災祥》便載貞觀八年有彗星出現於南方，太宗詢問群臣是否因自身德行有虧所導致，虞

世南（558-638）藉機勸告君王：「但使朝無闕政，百姓安樂，雖有災變，何損於德？願

陛下勿以功高古人而自矜大，勿以太平漸久而自驕逸，若能慎終如始，彗星縱見，未足

為憂！」同時，魏徵亦進言曰：「臣聞自古帝王未有無灾變者，但能修德，災變自消。陛

下因有天變，遂能誡懼，反覆思量，深自剋責，雖有此變，必不為災也。」17這起因彗

星出現，所引發的朝廷議論，於此君臣對答過程之中，太宗如此表示： 

 
吾之理國，良無景公之過。但朕年十八便為經綸王業，北翦劉武周，西平薛舉，

東擒竇建德、王世充，二十四而天下定，二十九而居大位，四夷降伏，海內乂

安，自謂古來英雄撥亂之主無見及者，頗有自矜之意，此吾之過也。上天見變，

良為是乎？秦始皇平六國，隋煬帝富有四海，既驕且逸，一朝而敗，吾亦何得自

驕也？言念於此，不覺惕惕而震懼！18 

 

                                                        
16  參見毛漢光：〈中國中古皇權之極限——以唐代詔書封駁為中心〉，《止善》第 21 期（2016 年 12 月），頁 

25-26。 
17  唐・吳兢撰，謝保成集校：《貞觀政要集校（修訂本）》，卷 10，頁 593。 
18  唐・吳兢撰，謝保成集校：《貞觀政要集校（修訂本）》，卷 10，頁 5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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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宗起先得意自身年少時候，便立下不朽功績，不但平定天下，更讓四夷臣服；然而，

他轉念一想，秦始皇、隋煬帝之豐功偉業亦不遑多讓，卻因貪圖驕奢安逸，致使帝國急

遽崩潰。魏徵趁機把握太宗對歷史殷鑑的恐懼心態，適時提出諫言，加以虞世南還點出

太宗治理之下，唐朝呈現出一幅「朝無闕政，百姓安樂」的美好景象，兩位臣子褒貶摻

雜、一搭一唱，顯見其深諳官場應對進退之道。而整段君臣對答，就在魏徵提出的「諫

言」後便戛然而止，表面來看，太宗對彗星「異變」一事，並沒有像是面對「災害」

般，採取減膳、賑災乃至大赦天下等具體因應措施；實際而論，得歸咎於化解「異變」

之方式，往往落在君王如何透過自身修德，務求「異變」自銷。因此，兩相對照之下，

應對「異變」的方式，顯然消極許多。 

不只如此，太宗在貞觀六年時，還進一步下令凡出現任何「祥瑞」相關者，皆毋須

申奏。《貞觀政要‧災祥》載： 

 
貞觀六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比見眾議以祥瑞為美事，頻有賀表。如朕本心，但

使天下太平，家給人足，雖無祥瑞，亦可比德於堯、舜。若百姓不足，夷狄內

侵，縱有芝草遍街衢，鳳皇栖苑囿，亦何異於桀、紂？常聞石勒時，有郡吏燃連

理木，煮白雉肉喫，豈得稱為明主耶？又隋文帝深愛祥瑞，遣秘書監王劭著衣

冠，在朝堂對考使焚香以讀《皇隋感瑞經》。舊嘗見傳說此事，實以為可笑。夫為

人君，當須至公理天下，以得萬國之歡心。昔堯、舜在上，百姓敬之如天地，愛

之如父母。動作興事，人皆樂之；發號施令，人皆悅之，此是大祥瑞也。自此後

諸州所有祥瑞，並不用申奏。」19 

 
按理來說，必須是在政通人和，乃至太平盛世之下，才會出現祥瑞這類自然異象。準

此，「祥瑞」歷來多數用以宣揚君主治政下，風調雨順、國泰民安，藉以鞏固帝王政權的

合法性： 

 
中國傳統君王不但是世俗世界的統治者，還是最高的祭司、上天的兒子，擔負著

溝通天地的責任。在天人感應的語境中，一個理想的君主，不但能夠恩加四海，

甚至使動植物都各得其所，出現種種祥瑞。20 

                                                        
19  唐・吳兢撰，謝保成集校：《貞觀政要集校（修訂本）》，卷 10，頁 588-589。 
20  參見孫英剛：〈緒論〉，《神文時代：讖緯、數術與中古政治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年），頁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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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而言之，肩負溝通「天—人」兩端責任的天子，其不僅能夠澤被四方，就連動、植物

亦得蒙受恩惠，職是之故，遂有「祥瑞」之產生。然而，太宗竟下「此後諸州所有祥

瑞，並不用申奏」之決斷，著實讓人費解。 

必須要瞭解的是，嘗試記錄、解釋乃至應對「災異」之思維模式，早在《尚書》、

《春秋》等經典文獻可見源頭，例如張書豪便指出「災異」思維從《尚書‧洪範》篇的

「九疇」萌生端倪，並在《春秋公羊傳》和董仲舒（生卒年不詳）、劉向（B.C.77-B.C.6）、

劉歆（？-23），21乃至史家班固（32-92）等人的推波助瀾之下，22逐漸構建、發展出一套

敘述天道自然、陰陽五行和人世政事之間，存在相互感應、連動「事應說」，或所謂「天

人感應說」。質言之，從《尚書》、《春秋》到漢代群儒，無不點出災異的發生與君王德行

有關。眾家說法之中，董仲舒可說是積極倡議「天人感應說」之指標人物，23簡而言之，

這類說法主張「某件人事必然有某種應和現象」，24影響後世甚鉅。至於天地間的災異，

何以與人的行動有所聯繫，關於這點，董仲舒在《春秋繁露‧必仁且智》說得很明白： 

 
其大略之類，天地之物有不常之變者，謂之異，小者謂之災。災常先至而異乃隨

之。災者，天之譴也；異者，天之威也。譴之而不知，乃畏之以威。《詩》云：

「畏天之威。」殆此謂也。凡災異之本，盡生於國家之失。國家之失乃始萌芽，

而天出災害以譴告之；譴告之而不知變，乃見怪異以驚駭之，驚駭之尚不知畏

恐，其殃咎乃至。25 

 
也就是說，人既然受命於天、偶天地之數，故人的身體和宇宙、天地、陰陽相互聯繫，

準此，天道自然、陰陽五行和人世政事之間，存在相互感應和連動，種種災異發生原

因，無非是基於「天人感應說」。26 

                                                        
21  參見張書豪：〈西漢災異思想的基礎研究——關於《洪範五行傳》性質、文獻、作者的綜合討論〉，

《臺大中文學報》第 43 期（2013 年 12 月），頁 21-68。 
22  除了歐陽修言及的董仲舒、劉向、劉歆等人以外，班固《漢書・五行志》亦是漢代災異論述的重要

材料，相關討論可參見黃啟書：〈《漢書・五行志》之創制及其相關問題〉，《臺大中文學報》第 40 期

（2013 年 3 月），頁 145-196。 
23  參見漢・班固著，唐・顏師古注：《漢書》（北京：中華書局，2012 年），卷 56，頁 2498。 
24  參見日・小島毅：〈宋代天譴論的政治理念〉，收入日・溝口雄三、日・小島毅主編，孫歌等譯：《中

國的思維世界》（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 年），頁 283。 
25  蘇輿撰，鍾哲點校：《春秋繁露義證》（北京：中華書局，1992 年），卷 8，頁 259。 
26  學界涉及董仲舒之「天—人」關係之研究成果甚多，可參看日・池田知久：〈中國古代的天人相關論

——董仲舒的情況〉，收入日・溝口雄三、日・小島毅主編，孫歌等譯：《中國的思維世界》，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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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天人感應說」以外，董仲舒所強調的「人副天數」、27「同類相動」28等，毫

無疑問地綰合了有神的「天道」和世間的「人道」，提供給後世學者一套極具說服力的災

異解釋模式。職是之故，像是劉歆、劉向《洪範五行傳論》、29班固《白虎通》，30乃至應

劭《風俗通》等著作，31都可看到此種思維的痕跡。換句話說，漢唐間這個長時段的歷

史，便籠罩在此學術氛圍裡頭。然而，藉由《貞觀政要》的記述，卻可以發現太宗應對

「異變」和「祥瑞」的消極態度，顯然並沒有全然地遵循這種思維。不過，我們不能遽

然視太宗為「理性主義」者。事實上，貞觀六年以後，仍留有祥瑞紀錄，尤其是貞觀十

七年於涼州昌松縣鴻池谷發現青質白文的瑞石，太宗還特地遣使祭之，箇中實際牽動著

立儲問題，對於日後貞觀政局走向，存在重大的影響。32如此看來，太宗先前下令諸州

有祥瑞不必申奏，一方面，乃基於對往昔創建偉業之強烈自信，故毋須假借「祥瑞」以

鞏固權力；另一方面，則是延續他對於自然「異變」的一貫作風，亦即採取消極的手

段，應付這些並不損害人民生命財產之自然異象。 

（二）「正身修德」：君王預防災異之方式 

無論是貞觀二年那場因為旱災而引起的大饑荒，「帝志在憂人，銳精為政，崇尚

節儉，大布恩德」；33抑或是貞觀十一年的大雨，太宗向侍臣表示「可令尚食斷肉，進蔬

食。文武百官各上封事，極言得失」34，在在顯示了太宗每逢自然災異時，多半會縮減

                                                        
46-97。陳福濱：〈論董仲舒的天道思想與天人關係〉，《哲學與文化》第 34 卷第 10 期（2007 年 10
月），頁 115-133。王博：〈董仲舒天人相副說新闡：從人副天數到天人感應〉，《東吳哲學學報》第

39 期（2019 年 2 月），頁 23-48。 
27  《春秋繁露・人副天數》曰：「天地之符，陰陽之副，常設於身，身猶天也，數與之相參，故命與之

相連也」。參見蘇輿撰，鍾哲點校：《春秋繁露義證》，卷 13，頁 356。 
28  《春秋繁露・同類相動》曰：「天有陰陽，人亦有陰陽。天地之陰氣起，而人之陰氣應之而起，人之

陰氣起，而天地之陰氣亦宜應之而起，其道一也。明於此者，欲致雨則動陰以起陰，欲止雨則動陽

以起陽，故致雨非神也」參見蘇輿撰，鍾哲點校：《春秋繁露義證》，卷 13，頁 360。 
29  參見黃啟書：〈試論劉向、劉歆《洪範五行傳論》之異同〉，《臺大中文學報》第 27 期（2007 年 12

月），頁 123-166。 
30  《白虎通・災變》曰：「天所以有災變何？所以譴告人君，覺悟其行，欲令悔過修德，深思慮也。」

參見清・陳立撰，吳則虞點校：《白虎通疏證》（北京：中華書局，1994 年），卷 6，頁 267。另外，

從董仲舒到《白虎通》的天人關係脈絡，相關討論可參見周德良：〈論漢儒災異論（下）——以董仲

舒、《白虎通》為中心之察考〉，《鵝湖月刊》第 294 期（1999 年 12 月），頁 45-54。 
31  參見黃啟書：〈應劭《風俗通・服妖》所見災異說及其意義〉，《國文學報》第 55 期（2014 年 6 月），

頁 35-66。 
32  參見孫英剛：〈「太平天子」：中古時代的救世主主義與政治宣傳〉，《神文時代：讖緯、數術與中古政

治研究》，頁 101-133。 
33  唐・吳兢撰，謝保成集校：《貞觀政要集校（修訂本）》，卷 1，頁 46。 
34  唐・吳兢撰，謝保成集校：《貞觀政要集校（修訂本）》，卷 10，頁 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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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支出之例，這便是太宗克制自我慾望的方式之一。事實上，縱使是在天下太平無

事的時候，太宗和臣子對話、互動之際，亦會頻繁地述及其如何克制自我。例如《貞觀

政要‧君道》首篇開宗明義即曰： 

 
貞觀初，太宗謂侍臣曰：「為君之道，必須先存百姓。若損百姓以奉其身，猶割股

以啖腹，腹飽而身斃。若安天下，必須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治而下亂

者。朕每思傷其身者不在外物，皆由嗜欲以成其禍。若耽嗜滋味，玩悅聲色，所

欲既多，所損亦大，既妨政事，又擾生民。」35 

 
吳兢將此段文獻，放諸《貞觀政要》全書之首，一方面是為了闡明太宗「必須先存百

姓」的「以民為先」君道觀；另一方面，「若安天下，必須先正其身」、「傷其身者不在外

物，皆由嗜欲以成其禍」等語，乃將太宗塑造成一位懂得修身、節制慾望的開明君王。

可想而知，太宗完美形象之對立面，即是因聲色犬馬導致亡國的暴君隋煬帝。 

再舉一例，《貞觀政要‧政體》篇載： 

 
貞觀三年，上謂房玄齡曰：「古人善為國者，必先理其身。理其身，必慎其所習。

所習正則其身正，身正則不令而行。所習不正，則身不正，身不正則雖令不

從。」36 

 
這番言論，很明顯地化用了《論語》的「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

從。』」37較為不同的是，太宗在「身正」以前，又添入「習正」，於焉導出一套「習正

—身正（理身）—令行（為國）」治國程序。太宗曾謂「夫人久相與處，自然染習」，38

由是得知，所謂的「習」，係指習性或習慣。如此看來，一位合格的執政者，應當摒棄其

因周遭環境影響，所積累的陋習。對初唐君臣而言，陋習不改、最不合格的「暴君」，當

屬隋煬帝： 

 
貞觀四年，太宗曰：「隋煬帝性好猜防，專信邪道，大忌胡人，乃至謂胡床為交床，

胡瓜為黃瓜，築長城以避胡。終被宇文化及使令狐行達殺之。又誅戮李金才，及

                                                        
35  唐・吳兢撰，謝保成集校：《貞觀政要集校（修訂本）》，卷 1，頁 1。 
36  唐・吳兢撰，謝保成集校：《貞觀政要集校（修訂本）》，卷 1，頁 49。 
37  清・劉寶楠撰，高流水點校：《論語正義》（北京：中華書局，1990 年），卷 16，頁 527。 
38  唐・吳兢撰，謝保成集校：《貞觀政要集校（修訂本）》，卷 2，頁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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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李殆盡，卒何所益？且君天下者，惟須正身修德而已，此外虛事，不足在懷。」39 

 
李唐君臣評騭隋煬帝時，往往十分苛刻，一方面，乃是基於唐革隋命，故唐人得為塑造

自身統治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唐朝創立伊始，雖然承繼不少隋代的制度和遺產，但是

對初唐君臣而言，箇中至關重要且亟須解決的一大課題是：要怎麼記取隋代國祚短命的

歷史教訓，不重蹈前朝覆轍？對此，太宗給出的答案，端在君王必須「正身修德」，亦不

得任意猜忌、防範他人。 

也就是說，「正身修德」不僅可以避免國家覆滅，還能夠預防災異──或者說，此二

者乃屬一體兩面，畢竟新興的唐帝國無法承受重大災害所帶來的任何後果。職是之故，

《貞觀政要‧論仁義》又曰： 

 
貞觀十三年，太宗謂侍臣曰：「林深則鳥栖，水廣則魚遊，仁義積則物自歸之。人

皆知畏避灾害，不知行仁義則灾害不生。夫仁義之道，當思之在心，常令相繼，

若斯須懈怠，去之已遠。猶如飲食資身，恒令腹飽，乃可存其性命。」王珪頓首

曰：「陛下能知此言，天下幸甚！」40 

 
常人都知曉趨吉避凶之理，懂得如何應對「已發生」的自然災害；然而，要怎麼從根源

上著手，防止「未發生」的自然災害？太宗點出，如果能施行仁義，則災害將不會發

生，而仁義之道在乎己心，惟有不停地修養自身，方可存之。必須要留意的是，太宗此

番話固然含括個人修養工夫層面；不過，更為關鍵的是，從王珪「陛下能知此言，天下

幸甚」之反應，得以知悉太宗是站在治理天下的政治脈絡下，論證仁義和災害間的關聯

性。質言之，太宗反覆申述「行仁義」和「仁義之道」，強調要「行」仁義之「道」，顯

見其注重的是統治集團怎麼在自然災害發生前後，透過具體策略之施行，展現出應對災

異的能動性（agency），而非僅止於個人涵養心性之層次。還可以進一步說明的是，太宗

這種綰合個體和自然之想法，乃是一種訴諸人身與宇宙彼此呼應之「聯繫性思維方式」。

黃俊傑在討論孟子的思想時，曾為此有明確定義： 

 

所謂『聯繫性思維方式』是指孟子思想世界中的許多對應的兩極如『天』、『人』、

『身』、『心』、『羣』、『己』……等，都不斷為兩橛，而構成聯繫性的關係。這種

                                                        
39  唐・吳兢撰，謝保成集校：《貞觀政要集校（修訂本）》，卷 6，頁 390。 
40  唐・吳兢撰，謝保成集校：《貞觀政要集校（修訂本）》，卷 5，頁 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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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維方式與中國古代『有機體』（organism）式的宇宙觀有密切關係，李約瑟稱之

為『聯繫性思維』（“correlative thinking”），史華慈（Benjamin I. Schwartz）稱之為

『聯繫性的人為宇宙論』（“correlative anthropocosmology”）。41 

 

很明顯地，太宗這種「聯繫性思維方式」，乃承繼自漢儒「天人感應說」，像是董仲舒在

《春秋繁露‧二端》，便闡述種種自然災異的發生，乃是肇因於人事政道有虧。42學者曾

指出，姑且先不論董仲舒是否刻意藉由自然災異，試圖讓人們反省內心，達到懲戒之

效。只是，若單從其對《春秋》原文的詮釋來看，董仲舒將《春秋》原先可能僅僅是基

於對民生議題之注重，而記述下來的自然災異事件，通過公羊系統放大災異解釋。甚

至，董仲舒還超越公羊，導入陰陽與五行觀念，以解釋現實環境中的災異。 43有趣的

是，董仲舒此種以陰陽五行說解自然災異的「聯繫性思維方式」，無非是為了達到規勸統

治者推行仁義之手段，然而，其成效卻是到了幾百年後的唐太宗身上，才總算開花結

果，這恐怕是董仲舒當初始料未及的。 

（三）「君臣同體」應對災異 

太宗秉持「正身修德」作法來因應災異，這一方面，展現了人身和宇宙彼此對應的

「聯繫性思維方式」；另一方面，則是將君王的「身體」（君體）和「國體」連繫在一

起，欲訴求的效果，即是「直接肉身體驗」（direct physical experience）： 

 
……所謂的「直接肉身體驗」（direct physical experience）不僅僅是與身體有關而

已；更重要的是，每項經驗都在一個具文化前提的廣闊背景之下發生。因而此一

經驗可能會產生誤導，在談論直接肉體經驗時，就好像確實有某種臨場經驗之精

髓存在，可用我們概念系統來「詮釋」。44 

 
質言之，太宗所闡述的，無非是先秦以來的「身體—國體」論，亦即是奠基於中國傳統

政治文化背景之下，用具象的形軀骨幹，來闡述抽象層面的國家組織管理。而人的「身

                                                        
41  參見黃俊傑：〈孟子思維方式的特徵〉，《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 1 卷第 3 期（1991 年 9 月），頁 26。

以及黃俊傑：〈序論：孟子思維方式的特徵〉，《孟學思想史論》（臺北：東大圖書出版，1991 年），

頁 20。 
42  蘇輿撰，鍾哲點校：《春秋繁露義證》，卷 6，頁 155-156。 
43  參見馮樹勳：〈董仲舒對《春秋》的詮釋〉，《東吳哲學學報》第 19 期（2009 年 2 月），頁 61。 
44  參見美・雷可夫（George Lakoff）、美・詹森（Mark Johnson）著，周世箴譯注：〈我們的概念系統是

如何建立的？〉，《我們賴以生存的譬喻》（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6 年），頁 114-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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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特別是君主的「君體」，之所以能夠和「國體」相互比擬，從自然秩序的觀點來

看，莫過「氣」化宇宙論述根植人心；從政治秩序的角度而言，國之展現意味君身之展

現，標誌著身體空間延伸至政體空間。45相反地說，一旦這個「身體（君體）—國體」

失序，各種自然災異遂由此而生，這也是何以《貞觀政要‧論仁義》裡，太宗再三強調

「仁義積」、「行仁義」的根本緣故。 

何以「身體（君體）」、「國體」和自然災異之間，能夠產生緊密關聯，甚至是連動關

係？對此現象，林素娟說得很清楚： 

 
自然、家國、倫理間既具有密切的連動關係，其間又往往透過身體為基礎而進行

隱喻。「身體」於此並不僅只是血肉形軀，同時展開了對自然之體認的天人向度，

並統合了倫理與修身課題。自然被視為一有機體，如人身一般有氣脈之流動，自

然所以會發生災疫，乃是因為體氣失調的結果。人之身體為天地之氣所化，在天

地人相互氣化感通的關係中，國君的身體於禮教論述中具有關鍵地位。先秦兩漢

時期，往往將國君與臣民視為一有機身體的心與四肢或首與身之關係；或者透過

國君身體隱喻自然之體、國體、眾庶之體。於是以國君體為樞紐，可隱喻自然之

失調、國體之違和、施政之失措、倫常之失序。反之，自然之失序，透過身體之

隱喻，往往使之朝向國君德行之失常以進行解釋。46 

 
這種身體隱喻之運用，大量呈現在《貞觀政要》裡頭。在這之中，以《貞觀政要‧政體》

篇裡面的一段對話，堪稱代表： 

 
貞觀五年，太宗謂侍臣曰：「治國與養病無異也。病人覺愈，彌須將護，若有

觸犯，必至殞命。治國亦然，天下稍安，尤須兢慎，若便驕逸，必至喪敗。今

天下安危，繫之於朕。故日慎一日，雖休勿休。然耳目股肱，寄在卿輩，既義均

一體。宜協力同心，事有不安，可極言無隱。儻君臣相疑，不能備盡肝膈，實為

                                                        
45  參見陳瓊霞：〈《管子》「治身即治國」的身體觀——以〈戒〉、〈禁藏〉、〈七法〉、〈權修〉、〈君臣上

下〉等為核心〉，《哲學與文化》第 45 卷第 7 期（2018 年 7 月），頁 51。 
46  參見林素娟：〈疾病的隱喻——先秦及漢代禮教論述中的身體思維與倫理課題〉，《成大中文學報》第

41 期（2013 年 6 月），頁 5-6。除此之外，林素娟還提到：「除了上天之降災，春秋以降乃至秦漢時

更常透過自然之氣的混亂而理解災異。在君體隱喻國體的脈絡下，國境之失序和災異，源於國君失

德，於是國君欲望之節制，使其體氣調和並『法天地』之行，促使陰陽各得其所，即成為關注焦

點。」此番論述亦值得注意，詳見林素娟：〈疾病的隱喻——先秦及漢代禮教論述中的身體思維與倫

理課題〉，頁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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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國之大害也。」47 

 
太宗向侍臣表明君臣兩造實屬一體，理當同心同德，舉凡有任何要事，都可直言不諱。

太宗這番「治國與養病無異也」之語，便用譬喻的手法，把「治國」（國體）和「養身」

（身體）綰合一起。不過，值得我們留意的是，依循《貞觀政要‧政體》的敘述，可以

發現太宗在「身體（君體）——國體」論的基礎之上，主動地加入「君臣同體」論，讓

群臣認為「國家」這副亟待治療的病體，亦屬自己身體，進而強化君臣兩造休戚與共之

決心。 

眾所熟知，貞觀朝臣裡面，許多是過去追隨秦王身邊的文官武將，兩造延續了以往

的默契，相輔相成、宛同一體，自是可以想見。像是《新唐書‧褚亮傳》便詳載李世民

於武德年間，曾設立文學館招攬賢才一事。48除了傳主褚亮（560-647）以外，如房玄齡

（579-648）、杜如晦（585-630）、于志寧（588-665）、孔穎達（574-648）、虞世南、許敬

宗（592-672）等人，日後皆屬貞觀朝的重要官員。 

必須要知曉的是，太宗這套「君臣同體」論述，乃是承繼自先秦以來的思想資源。

例如《尚書‧益稷》載：「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

四方，汝為。」49或如《左傳‧昭公九年》也有「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

痛如之？」等。50事實上，位居至尊的皇帝，之所以言其與臣子同體，從統治手段來看，固

然有攏絡人心之可能；然而，更重要的是，這也代表君王心知肚明「公家」的維護，絕

對需要群臣共同協助。不只如此，王德權曾站在唐代政治結構角度，檢視從太宗貞觀朝

到武則天《臣軌》的君臣同體論演變，51指出這套論述背後，實蘊含官僚集團運作之理： 

 
君臣同體論宣示「國家──君臣」關係優先於「家庭──父子」關係，其特徵是

君主統治與基於行政分工的官僚集團間的一體化，以發揮君臣關係的機能。……

就唐前期歷史觀之，《臣軌》不是武后統治期的特殊產物，而是延續太宗貞觀、高

                                                        
47  唐・吳兢撰，謝保成集校：《貞觀政要集校（修訂本）》，卷 2，頁 26。 
48  北宋・歐陽修、宋祁等撰：《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 年），卷 102，頁 3976-3977。 
49  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疏：《尚書正義》，收入《十三經注疏》委員會整理：《十三經注疏（整理

本）》第 2 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年），卷 5，頁 139。 
50  楊伯峻編著：《春秋左傳注》（北京：中華書局，1981 年），昭公九年，頁 1311。 
51  根據學界研究可知，武則天的《臣軌》延續了太宗「君臣同體」觀點，乃至由來已久之論述傳統。

關於《臣軌》內容及其所蘊含的「君臣同體論」特性，可參見日・渡邊信一郎：〈『臣軌』小論——
唐代前半期の國家とイデオロギ——〉，《中國古代國家の思想構造——專制國家とイデオロギー》

（東京：校倉書房，1994 年），頁 300-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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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顯慶朝以來的發展，可視為唐初政權意識型態的體系化。52 

 
換句話說，帝王高舉君臣同體之大纛，標誌著儒家所提倡的「家庭─父子」之「孝」，優

先於「國家─君臣」之「忠」，此類「孝」大過「忠」的傳統思維，已然漸漸化作伏流。 

此外，我們還可以發現，被太宗視為同體的對象，並不侷限諸昔日秦王府幕僚，而

是含括全體貞觀朝臣。《貞觀政要‧政體》篇便記載： 

 
貞觀六年，上謂侍臣曰：「看古之帝王，有興有衰，猶朝之有暮，皆為蔽其耳目，

不知時政得失。忠正者不言，邪諂者日進，既不見過，所以至於滅亡。朕既在九

重，不能盡見天下事，故布之卿等，以為朕之耳目。莫以天下無事，四海安寧，

便不存意。」53 

 
再如《貞觀政要‧論慎終》篇亦載貞觀十三年，魏徵見太宗晚近頗好奢縱，不能克終儉

約，遂上疏勸諫。待太宗見到疏文，乃謂魏徵曰： 

 
人臣事主，順旨甚易，忤情尤難。公作朕耳目股肱，常論思獻納。朕今聞過能

改，庶幾克終善事。若違此言，更何顏與公相見？復欲何方以理天下？自得公

疏，反覆研尋，深覺詞強理直，遂列為屏障，朝夕瞻仰。又錄付史司，冀千載之

下識君臣之義。54 

 
由於君王獨一無二，屬於「元首」，故太宗乃言侍臣屬「朕之耳目」，又說魏徵「作朕耳

目股肱」，於焉形塑出「君（元首）──臣（耳目、股肱）」一體感。 

有意思的是，此「君臣同體論」並非太宗「一家之言」，群臣亦常主動地提及，換句

話說，「君臣同體」可謂初唐君臣的一種共識。像是貞觀八年，房玄齡、高士廉（575-

647）在路上碰見少府監竇德素（生卒年不詳），兩人便詢問他近來宮城有什麼新的營

造。太宗聽聞此事，謂房玄齡只要管理好南衙就好，北門有何建造都和他無關。覷見太

宗話中頗有責怪之意，房玄齡亦拜謝表示歉意，對此，魏徵乃進言曰： 

 

                                                        
52  王德權：〈東京與京都之外——渡邊信一郎的中國古代史研究〉，《新史學》第 17 卷第 1 期（2006 年

3 月），頁 162。 
53  唐・吳兢撰，謝保成集校：《貞觀政要集校（修訂本）》，卷 2，頁 27。 
54  唐・吳兢撰，謝保成集校：《貞觀政要集校（修訂本）》，卷 10，頁 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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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不解陛下責，亦不解玄齡、士廉拜謝。玄齡既任大臣，即陛下股肱耳目，有所

營造，何容不知？責其訪問官司，臣所不解。且所為有利害，役工有多少，陛下

所為善，當助陛下成之；所為不是，雖營造，當奏陛下罷之。此乃君使臣、臣事

君之道。55 

 
魏徵認為，房玄齡乃為重要大臣，屬皇帝「股肱耳目」，縱使任職單位有異，仍舊得瞭解

朝中大小事，一旦君王犯錯，才能迅速盡到勸諫的責任，如此方屬合理的君臣之道。再

如貞觀十四年，魏徵又提到「君臣同體」，曰： 

 
臣聞君為元首，臣作股肱，齊契同心，合而成體，體或不備，未有成人。然則首

雖尊極，必資手足以成體；君雖明哲，必藉股肱以致理。故《禮》云：「人以君為

心，君以人為體，心莊則體舒，心肅則容敬。」《書》云：「元首明哉，股肱良

哉，庶事康哉。」「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然則委棄股肱，獨任胸

臆，具體成理，非所聞也。56 

 
《貞觀政要》未載明此次魏徵是基於什麼緣故上疏，惟觀其疏文內容，理當是有感於君

臣溝通或互動間出現問題而發。57無論實情如何，至少就魏徵的諫言內容反覆提到「君

臣同體」，可以想見這項論述，並非僅限帝王用來攏絡群臣協助治理天下之口號；相

反地，大臣亦能夠利用「君臣同體論」，作為勸諫君王的手段。 

必須要知曉的是，《貞觀政要》塑造出一幅貞觀君臣溝通無礙、互動熱絡之圖像，君

臣兩造甚至還不時地高舉「君臣同體」大纛，事實上，這並非出自吳兢的虛構或想像，

而是和隋唐之際皇帝開始臨朝主政，進而重塑國制有關。在這種情況下，一方面，形成

了以帝王為中心的一元化議政體制；另一方面，君王明瞭單單依靠他個人，必定無法順

利治理天下，職是，國君每日臨朝聽政之際，都會與官僚群體間，產生頻繁互動關係。

58然而，伴隨著國制穩固，和政治局勢的變化無常，初唐「君臣同體」理想，至中唐以

降竟有逐步衰微之趨勢。方震華便指出： 

                                                        
55  唐・吳兢撰，謝保成集校：《貞觀政要集校（修訂本）》，卷 2，頁 143。 
56  唐・吳兢撰，謝保成集校：《貞觀政要集校（修訂本）》，卷 3，頁 168-169。 
57  有關貞觀朝的君臣溝通、互動之討論，可參見毛漢光：〈論《貞觀政要》中的君臣溝通文化〉，頁 67- 

81。以及林朝成：〈《群書治要》與貞觀之治——從君臣互動談起〉，頁 101-142。 
58  參見王德權：〈「臣某」與唐代君臣關係——學說史的檢討〉，《臺灣師大歷史學報》第 52期（2014年 

12 月），頁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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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初統治階層對於君臣關係的理想是「君臣同體」，因此臣下批評帝王的意見等同

於君主自己的看法，自然不會發展出帝王接受諫言須感到愧恥的觀念。但是，隨著中

唐以後君主與臣僚的關係日漸疏離，「君臣同體」的概念逐漸消逝而罕被提及。59 

 
安史亂後，唐代的政治局勢更加詭譎多變，君王不再輕易信任身邊大臣，君臣間走向淡

漠、疏離，這也使得《貞觀政要》所展示的初唐「君臣同體」理想，如同大唐盛世榮

光，再也難以復返。 

三、從「天道」到「人事」：貞觀君臣災異論述及其自然秩序觀 

（一）「氣化災異」與「吉凶在人」之間 

針對貞觀二年的蝗災，太宗不惜在眾人面前掇蝗數枚而吞之，如此誇張的行為背

後，一方面，展示了帝王為百姓承受災害之決心；另一方面，則牽涉到彼時人們對蝗災

形成原因之理解。質言之，這背後牽涉了初唐人們的自然秩序觀。在重農政策主導之

下，成群結隊啃食莊稼作物的蝗蟲，照理說是讓人頭痛，理當盡速除去的災害。然而，

絕大多數的唐人，卻是抱持著敬畏心態看待蝗災，60最為著名的案例，當屬玄宗時候，

朝廷為了因應蝗災，展開一場激烈的爭論： 

 
開元四年五月，山東螟蝗害稼，分遣御史捕而埋之。汴州刺史倪若水拒御史，執

奏曰：「蝗是天災，自宜修德。劉聰時，除既不得，為害滋深。」宰相姚崇牒報之

曰：「劉聰偽主，德不勝妖；今日聖朝，妖不勝德。古之良守，蝗蟲避境，若言修

德可免，彼豈無德致然。今坐看食苗，忍而不救，因此饑饉，將何以安？」卒行

                                                        
59  參見方震華：〈唐宋政治論述中的貞觀之政——治國典範的論辯〉，《臺大歷史學報》第 40 期（2007

年 12 月），頁 34。 
60  晚唐文人段成式（？-863）的《酉陽雜俎》，在敘述「蝗」之時，曰：「荊州有帛師，號法通，本安

西人。少於東天竺出家，言蝗蟲腹下有梵字，或白天下來者，乃忉利天、梵天來者。西域驗其字，

作本天壇法禳之。今蝗蟲首有「王」字，固自不可曉。或言魚子變，近之矣。舊言蟲食穀者，部吏

所致，侵漁百姓，則蟲食穀。蟲身黑頭赤，武吏也；頭黑身赤，儒吏也。」此或可解釋唐人何以如

此敬畏蝗蟲。參見唐・段成式撰，曹中孚校點：《酉陽雜俎》（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年），

前集卷 17，頁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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埋瘞之法，獲蝗一十四萬，乃投之汴河，流者不可勝數。朝議喧然，上復以問

崇，崇對曰：「凡事有違經而合道，反道而適權者，彼庸儒不足以知之。縱除之不

盡，猶勝養之以成災。」帝曰：「殺蟲太多，有傷和氣，公其思之。」崇曰：「若

救人殺蟲致禍，臣所甘心。」61 

 
面對蝗災，宰相姚崇（651-721）認為「凡事有違經而合道，反道而適權者」，欲採取滅

蝗手段。與此相左的意見者眾，像是倪若水刺史首先站出來抗議，其「蝗是天災，自宜

修德」一席話，道出彼時習以為常的蝗災應對策略。最為關鍵決策者玄宗，乃以「殺蟲

太多，有傷和氣，公其思之」為由，欲姚崇謹慎思考。有意思的是，黃門監盧懷慎（？-

716）所提出的反對意見亦和玄宗雷同，曰： 

 
黃門監盧懷慎謂崇曰：「蝗是天災，豈可制以人事？外議咸以為非。又殺蟲太多，

有傷和氣。今猶可復，請公思之。」62 

 
無論是否贊成除蝗，至少可以發現，「氣」是開元時候君臣解釋災異形成的核心觀念，亦

即是其理解「天—人」關係之共同基礎。 

事實上，從太宗貞觀朝至玄宗開元朝，唐人乃籠罩在此「氣」化宇宙萬物，乃至災

異之自然秩序觀。循此脈絡重新觀看太宗掇食蝗蟲，便能知曉，這是一起極不尋常的舉

動。么振華曾指出，文獻中記載唐人最早食蝗者便是太宗，只是，此僅屬太宗個人偶發

的行徑，並不足以撼動傳統「氣」化宇宙、生成萬物，以至種種災異莫不從中而出之自

然秩序思維。63眾所周知，這種利用「氣」解釋「災異」之思維，自先秦以來便極為廣

泛地出現在傳統典籍。像是《國語‧周語上》載： 

 
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陽父曰：「周將亡矣。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若過

其序，民亂之也。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烝，於是有地震。今三川實震，是

陽失其所而鎮陰也。陽失而在陰，川源必塞，源塞，國必亡。」64 

 

                                                        
61  後晉・劉昫等撰：《舊唐書》，卷 37，頁 1364。 
62  後晉・劉昫等撰：《舊唐書》，卷 96，頁 3024-3025。 
63  參見么振華：〈唐代的祈禱禳災〉，《唐代自然災害及其社會應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年），頁 208。 
64  徐元誥撰，王樹民、沈長雲點校：《國語集解》（北京：中華書局，2002 年），周語上第一，頁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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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伯陽父的說法，天地萬物乃存在著一套「氣」的運行原則，如果悖離此秩序，便會

產生災異。而幽王二年這場地震，實肇發於「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烝」，亦即

是陰、陽之「氣」運作秩序出現問題。進一步言，如果能夠掌握此宇宙、自然萬物之

「氣」的運作秩序，便有助於避免自然災異，進而有效地治理國家，故《禮記‧月令》

頻繁地記錄此「氣」和自然災異、國家統治之關聯，在此略述幾則文獻： 

 
仲春行秋令，則其國大水，寒氣揔至，寇戎來征。行冬令，則陽氣不勝，麥乃不

熟，民多相掠。行夏令，則國乃大旱，煖氣早來，蟲螟為害。 

 
季春行冬令，則寒氣時發，草木皆肅，國有大恐。行夏令，則民多疾疫，時雨不

降，山林不收。行秋令，則天多沈陰，淫雨蚤降，兵革並起。 

 
孟秋行冬令，則陰氣大勝，介蟲敗穀，戎兵乃來。行春令，則其國乃旱，陽氣復

還，五穀無實。行夏令，則國多火災，寒熱不節，民多瘧疾。65 

 
按照《禮記‧月令》之論，舉凡水災、旱災、火災、蟲禍，乃至疾疫、兵燹、山林穀物

歉收等，種種災異的發生，都是因為人們不依循時令，違背陰陽之「氣」的秩序。質言

之，由於人亦屬宇宙、自然萬物中的一員，同樣置身「氣」的秩序內部，皆屬秉「氣」

而生，故亦須遵循「氣」的運作秩序，一旦有不節制、違時令之行為，便會有疾病的產生。 

從《國語‧周語上》的災異解釋，到《禮記‧月令》的國家政令和疾病成因，可以

很清楚地覷見，彼時人們相信：從宇宙到個體、自外部至內心，無不圍繞著「氣」。值得

注意的是，「氣」化災異觀念，持續充斥於漢唐之際，諸如漢代〈洪範〉學、《易》學詮

解，都存在陰陽五行、氣化宇宙的痕跡。66初唐君臣亦承繼了這種自然秩序思維，像是

太宗〈九嵕山卜陵詔〉曰： 

 
夫生者天地之大德，壽者修短之常期。生有七尺之形，壽以百齡為限，含靈稟

                                                        
65  上面三段引文，分別參見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禮記正義》，收入《十三經注疏》委員會整

理：《十三經注疏（整理本）》第 14 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年），卷 15，頁 562、572-573、
610-611。 

66  參見陳睿宏：〈漢代《洪範》學五行化與《易》學會通聯繫析論〉，收入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主

編：《第十二屆漢代文學與思想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編印，

2022 年），頁 117-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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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莫不同焉。皆得之於自然，不可以分外企也。雖回天轉日之力，盡妙窮神之

智，生必有終，皆不能免。67 

 
從太宗論述人「含靈稟氣，莫不同焉」，可以覷見他著重者，乃是「普遍性」和「創生」

之問題。既然此「氣」得之於「自然」，那麼「氣」必定得遵循自然運作秩序，一旦有所

違悖，則有災異產生。 

不只如此，貞觀九年，面對山東水患問題，太宗乃大赦天下，其詔書便將此災異歸

咎於「氣」之自然秩序失調： 

 
天地播氣，垂生育之德。皇王御曆，宏覆燾之仁。……欲使陰陽順序，干戈載

戢。庶幾前烈，致茲刑措。而山東之地，頻年不稔，水雨為災。68 

 
再如另一場重大的旱災，其〈以旱減膳詔〉亦曰： 

 
朕以寡德，祗膺寶命，而政慚稽古，誠闕動天。和氣愆於陰陽，亢旱涉於春夏。

靡愛斯牲，莫降雲雨之澤。詳思厥咎，在予一人。69 

 
藉由上述文獻，得以明白：「氣」乃是太宗應對災異，乃至解釋災異成因之核心觀念。不

僅止限於太宗一人，事實上，貞觀君臣無不秉持著這種自然秩序思維。例如貞觀十三

年，魏徵擔心太宗近幾年頗好奢縱，無法克終儉約，遂上疏勸諫，曰： 

 
臣聞「禍福無門，唯人所召。」人無釁焉，妖不妄作。伏惟陛下統天御寓十有三

年，道洽寰中，威加海外，年穀豐稔，禮教聿興，比屋踰於可封，菽麥同於水

火。暨乎今歲，天災流行，炎氣致旱，乃遠被於郡國；凶醜作孽，忽近起於轂

下。夫天何言哉？垂象示誡，斯誠陛下驚懼之辰，憂勤之日也。70 

 

                                                        
67  北宋・宋敏求編：《唐大詔令集》（北京：商務印書館，1959 年），卷 76，見「九嵕山卜陵詔」條，

頁 431。 
68  北宋・宋敏求編：《唐大詔令集》，卷 83，見「貞觀九年三月大赦」條，頁 477-478。 
69  周紹良主編：《全唐文新編》（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 年），卷 7，頁 71。 
70  唐・吳兢撰，謝保成集校：《貞觀政要集校（修訂本）》，卷 10，頁 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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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徵不但用貞觀初期，太宗勵精圖治、求賢如渴作為今日的對照，更毫不客氣地直指彼

時種種自然災異之發生，正是因為太宗言行舉止失當所導致。這段極為嚴厲的批評，一

方面體現魏徵的兢兢業業，不畏懼君王手上握有生殺大權，依舊選擇克盡其諫官之職

責；71另一方面，諫言內容述及「天災流行，炎氣致旱」，乃是把自然災異的產生根源，

與「氣」之運作秩序相互連結。 

必須要理解的是，自然災異之成因複雜，一部分牽涉到天地間「氣」之自然流動而

形成；另一部分，則是受到「人」之「氣」影響而發生者，亦即「人」的具體行動，同

樣是造就災異的關鍵。而初唐君臣尤為注重的，顯然屬於後者，前述魏徵所言，便有這

股意味。也就是說，人世間一旦有不合常道之情事，將會造成陰陽等「氣」運作失協，

災異遂由此產生。如此情況之下，較諸天地自然、陰陽五行等，「人」的主體性及其行動

之重要性，於焉凸顯出來。學者曾統整唐人把自然災異成因，歸結乎「人事」者，共有

五項，分別為：（一）政教不修、（二）用人不當、（三）刑法暴濫、（四）乖於時令、

（五）奢侈浪費。72很明顯地，《貞觀政要》所呈現的初唐君臣自然秩序觀，即是在此

脈絡底下，這類思維一方面，延續傳統「氣化災異」論述，把「氣」看作災異形成核

心，試圖綰合「天道」與「人事」，視兩造之間存在千絲萬縷關係；另一方面，則是強調

「人」的重要性，從而確定人的主體性和行動意義。 

如此看來，「氣」乃先秦兩漢以來重要的思想資源，初唐君臣同樣利用「氣」建構一

套「天—人」秩序間存在密切關聯的理論，進而作為解釋災異形成、應對災異方式之基

礎。這種論述表明：如果「氣」能夠依循「陰陽」秩序運作，則國家會是風調雨順、國

泰民安；相反地，一旦「氣」違悖「陰陽」秩序，種種自然災異於焉產生。 

不過，值得我們留意的是，《貞觀政要》呈現的太宗種種抉擇及行動，顯示出他並非

全然遵循傳統「氣」化宇宙、陰陽、災異之自然秩序思維，箇中緣故，顯然是太宗知曉

統治集團為民之父母，理當以百姓感受為依歸，展現「以民為本」的傾向，73故《貞觀

政要‧災祥》載其下令諸州所有祥瑞，並不用申奏，原因便是「夫為人君，當須至公理

天下，以得萬國之歡心。昔堯、舜在上，百姓敬之如天地，愛之如父母。動作興事，人

                                                        
71  關於魏徵所任的諫官職責、制度之歷史考察，可參見胡寶華：〈唐代諫官小考——以諫議大夫為中

心〉，收入牟發松主編：《社會與國家關係視野下的漢唐歷史變遷》（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2005 年），頁 404-426。 
72  參見么振華：〈唐代的祈禱禳災〉，《唐代自然災害及其社會應對》，頁 181-190。 
73  參見林朝成：〈《群書治要》與貞觀之治——以「牧民之道」為例〉，《成大中文學報》第 68 期（2020

年 3 月），頁 129-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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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樂之；發號施令，人皆悅之，此是大祥瑞也。」74不只如此，《貞觀政要‧務農》也載

錄太子將行冠禮之際，太宗不願依循既定陰陽曆法行事： 

 

貞觀五年，有司上書言：「皇太子將行冠禮，宜用二月為吉，請追兵以備儀注。」

太宗曰：「今東作方興，恐妨農事，命改用十月。」太子少保蕭瑀奏言：「准陰陽

家，用二月為勝。」太宗曰：「陰陽拘忌，朕所不行。若動靜必依陰陽，不顧

德義，欲求福祐，其可得乎？若所行皆遵正道，自然常與吉會。且吉凶在人，豈

假陰陽拘忌？農時甚要，不可蹔失。」75 

 
結合《貞觀政要》、兩《唐書》等文獻，可以發現，太宗固然深受漢代以降的天人感應論

述影響，許多時候仍延續了傳統「災異」應對方式；然而，我們還可以注意到，在面對

某些「異變」、「祥瑞」乃至國家大事之際，太宗「陰陽拘忌，朕所不行。若動靜必依陰

陽，不顧德義，欲求福祐，其可得乎」一番話，充分展現出他重視實際人事，確定

「人」的主體性和行動意義，進而道出「吉凶在人」之災異應對態度。 

（二）初唐自然秩序觀的特殊意義 

眾所熟知，宋初歐陽修基於彼時儒學風氣，和自身對於天人感應論之排斥，其《新

唐書‧五行志》對於「災異」之具體內容和形成緣由，顯然有別於《貞觀政要》和《舊

唐書》的既定見解。76不僅如此，歐陽修更大力抨擊漢儒以降傳統災異譴告之說，實屬

謬誤： 

 
蓋自漢儒董仲舒、劉向與其子歆之徒，皆以《春秋》、〈洪範〉為學，而失聖人之

本意。至其不通也，父子之言自相戾，可勝歎哉！昔者箕子為周武王陳禹所有

〈洪範〉之書，條其事為九類，別其說為九章，謂之「九疇」。考其說初不相

附屬，而向為《五行傳》，乃取其五事、皇極、庶證附於五行。以為八事皆屬五行

歟，則至於八政、五紀、三德、稽疑、福、極之類，又不能附。至俾〈洪範〉之

書失其倫理，有以見所謂旁引曲取而遷就其說也。然自漢以來，未有非之者。77 

 

                                                        
74  唐・吳兢撰，謝保成集校：《貞觀政要集校（修訂本）》，卷 10，頁 589。 
75  唐・吳兢撰，謝保成集校：《貞觀政要集校（修訂本）》，卷 8，頁 480-481。 
76  北宋・歐陽修、宋祁等撰：《新唐書》，卷 34，頁 873。 
77  北宋・歐陽修、宋祁等撰：《新唐書》，卷 34，頁 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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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此，他一方面站在《春秋》精神上，保留災異紀錄諸史冊；另一方面，則是盡可能地

將災異附會人事的舊習予以革除。必須要留意的是，歐陽修並未全然否定典籍所載錄的

災異讉告，其所批判的是漢儒常由災異去推衍所應之事。更進一步地說，推衍所應之事

有合者、有不合者，過程之中，很有可能使人因其不合，便認為事出於偶然，進而不知

恐懼修省。78陳侃理認為，這種批判漢儒天人觀、災異論的態度，並非歐陽修獨有，而

是北宋前期士人的共識，此亦成為宋學的重要特徵。至於何以歐陽修既強烈駁斥漢儒說

法，卻又將這些災異材料予以保留，這是其試圖模仿《春秋》著書之方式。79 

不過，歐陽修這類論述，儼然鬆動了天人之間具備緊密關係之傳統論述，亦奠定日

後宋代學者「天人之分」論述之重要基礎。必須要留意的是，過去學界探討宋代「天人

之分」思維源頭，往往上溯至唐代，並集中於二者：其一，是高宗朝的于志寧和玄宗朝

的姚崇。像是王德權便認為，姚崇之所以不拘俗忌、不惜違背傳統天道觀念而堅持滅

蝗，其背後的驅動力出於「志在安民」。換言之，「安民」構成了日後中唐「天人之分」

論述體系化的現實動力。職是，「肇始於開元、擴大於安史亂後的仁義道德之說，至此被

賦予現實的動力」。80不只如此，王德權還進一步地指出，姚崇「志在安民」是針對人間

秩序之根源的統治集團而發，其目的是欲統治集團要採取積極作為。相較於天道，他顯

然更看重人的現實處境，遂衍生出對「流變」之感受，一旦面臨不同形勢時，人不必泥

守傳統，應當採取符合當下處境的作法，「流變」於焉轉為「權變」。81質言之，姚崇主

張天道與人事無涉，體現「天道自然」之理念。 

其二，則是中唐時候，於〈天說〉、〈天對〉、《非國語》等作品中，不斷強調「天人

不相預」的柳宗元。像是〈天說〉言： 

 
彼上而玄者，世謂之天；下而黃者，世謂之地。渾然而中處著，世謂之元氣；寒

而暑者，世謂之陰陽。是雖大，無異果蓏、癰痔、草木也。假而有能去其攻穴

                                                        
78  《新唐書》曰：「孔子於《春秋》，記災異而不著其事應，蓋慎之也。以謂天道遠，非諄諄以諭人，

而君子見其變，則知天之所以譴告，恐懼脩省而已。若推其事應，則有合有不合，有同有不同。至

於不合不同，則將使君子怠焉，以為偶然而不懼。此其深意也。」參見北宋・歐陽修、宋祁等撰：

《新唐書》，卷 34，頁 873。承蒙審查人指出，歐陽修的天人關係論述，並非站在全然反對災異譴告

之立場，而是有其批判的原則，以及更加注重和關懷的面向。 
79  參見陳侃理：〈災異政治文化的轉變〉，《儒學、數術與政治：災異的政治文化史》（北京：北京大學

出版社，2015 年），頁 264。 
80  參見王德權：〈修身與理物——中唐士人自省之風的兩個面向〉，《臺灣師大歷史學報》第 35 期

（2006 年 6 月），頁 33。 
81  參見王德權：〈李華政治社會論的素描：中唐士人自省風氣的轉折〉，《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

26 期（2006 年 11 月），頁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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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是物也，其能有報乎？蕃而息之者，其能有怒乎？天地，大果蓏也；元氣，

大癰痔也；陰陽，大草木也，其烏能賞功而罰禍乎？功者自功，禍者自禍，欲望

其賞罰者大謬矣。呼而怨，欲望其哀且仁者，愈大謬矣。82 

 
柳宗元把天地比成果蓏、將元氣喻為癰痔、視陰陽作為草木，除了有莊子的戲謔成分，

更重要的是其批判傳統「天人相應說」。林紓認為：「柳氏之詞，則不激而近藐，藐天之

無知，並謂不信其有賞罰，凡為賞為罰，均自人目中所見，而天一不之知。明似平韓氏

之憤，慰韓氏之悲，乃不覺斥造化之漫無彰癉處，為語更激」，83視柳宗元的〈天說〉，

僅僅是在強烈情緒主導下寫成。相較於此，侯外廬認為，柳宗元和劉禹錫以「元氣」一

元論的原理解釋世界，創立「天與人交相勝、還相用」觀點，縱使侯氏言柳宗元、劉禹

錫的天人關係論述，體現「唯物主義」、「無神論思想」云云，時至今日已有諸多學者提

出質疑和批判意見，84然其至少點出柳宗元天人關係論之殊異處。再如張分田等人說得

更清楚： 

 
柳宗元主要是從萬物本原、元氣功能、天體結構的角度，來論證天的自然屬性，

進而徹底否定天人感應論的。……元氣自身就有變化的功能和規律，元氣的自我

矛盾運動推動著事物變化。這種具有理性思辨色彩的思想進一步排除了神祕主宰

的存在，否定了天有意志、天人感應的思想。天地萬物本於元氣，元氣自動自

休。簡言之，天道自然。85 

 
如此看來，便構成一幅從唐前期于志寧、姚崇，到中唐柳宗元、劉禹錫，86再至北宋儒

者的「天人之分」思想承繼關係圖像。只是，如果我們單純地把北宋「天人之分」觀念

的先行者，定位在高宗朝的于志寧，抑或是玄宗朝的姚崇身上，固然能解決一些問題，

然而，亦會連帶引起更多疑義：何以于志寧、姚崇等人，不惜違背主流的「天人感應」

                                                        
82  唐・柳宗元撰，尹占華、韓文奇校注：〈天說〉，《柳宗元集校注》第 4冊（北京：中華書局，2013

年），卷 16，頁 1090。 
83  參見林紓：《韓柳文研究法・柳文研究法》（臺北：廣文書局，1998 年），頁 91。 
84  參見侯外廬主編：〈柳宗元和劉禹錫的唯物主義、無神論及其戰鬥性格〉，《中國思想通史》第 4 卷

（上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年），頁 314。 
85  參見張分田、張鴻、商愛玲主編：〈著名儒家思想家的政治思想〉，《中國政治思想通史・隋唐卷》

（北京：中華人民大學出版社，2014 年），頁 221。 
86  從于志寧、姚崇到中唐柳宗元，箇中「天—人」秩序關係之思想轉折，詳細討論可參見王德權：〈重

構「為士之道」——柳宗元士人論的考察〉，《為士之道：中唐士人的自省風氣》（臺北：政大出

版社，2012 年），頁 231-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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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念？何以他們能夠在政治場域上，公開地向君王提出不拘俗忌和「權變」論述之正當

性？職是之故，若我們將《貞觀政要》所展露的自然秩序觀，視為引領日後于志寧、姚

崇，乃至柳宗元、劉禹錫思想之前導，眾多問題將迎刃而解。也就是說，早在于志寧、

姚崇等人之前，以太宗為核心的貞觀君臣，於應對自然災異過程中，已然發出「吉凶在

人」的先聲，進而自傳統「氣化災異」和「天人感應」框架中，確立了「人」的主體性

和行動意義，致使統治集團的災異應對立場，漸趨從渺茫未知的「天道」，轉而傾向重視

「人事」和生民安危。 

總地來說，初唐這股從「天道」轉向「人事」的災異應對趨勢，隱隱然透露出「天

道」與「人事」不相干涉的態度，不僅形塑貞觀時期特殊的自然秩序思維，亦和日後高

宗朝的于志寧、玄宗朝的姚崇，存在諸多前後相互呼應之處。我們可以這麼說，時移至

中唐時分，柳宗元、劉禹錫等人高舉「天人之分」大纛，他們強烈批判過往「氣化災

異」、「天人感應」、「災異譴告」等說法，從而確定「人」的主體性和行動意義。質言

之，細繹柳、劉不合「傳統」的言論，這股注重實際人事層次之思維，絕非憑空冒出，

理當其來有自，按照本論文考察得以知曉，中唐柳、劉等人所承繼之思想伏流，當可向

上追溯至初唐貞觀君臣的「吉凶在人」原則。 

四、結論 

對於歷朝歷代統治集團而言，最為頭痛的課題，莫過於要如何應對那些既難以事先

預料、又往往會損害百姓生命財產的自然災異。尤其是新興的唐帝國，一旦碰上嚴重災

異，在資源缺乏、民心不穩等效應影響下，極有可能造成帝國秩序瓦解。不過，危機同

時會迎來轉機，若能順利度過災異帶來的考驗，將有利於鞏固太宗統治合法性──此也

是《貞觀政要》頻繁記述初唐君臣如何因應災異的一項重要關鍵。 

本文首先將典籍所見的「災異」，區分成「災害」和「異變」兩個範疇，此劃分有助

我們更加理解人們面臨自然災異，因應方式有何不同。置諸《貞觀政要》敘述底下，可

以發現，初唐君臣遭遇會造成人類生命財產毀損的自然「災害」，如水患、旱災、蝗蟲、

地震，必定會採取積極的處置手段。例如太宗即以身作則，倡議節儉、銳意求治、斷肉

進蔬食、要求文武百官各上封事言得失，甚至不惜掇食蝗蟲等，目的無非是為求消滅

「災害」。相較之下，針對那些並不會對人類生命財產有直接影響的「異變」，像是日

蝕、月蝕、流星、彗星、星聚等，貞觀君臣的應對方式顯得較為消極。不僅如此，太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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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下令各州若有「祥瑞」相關異象發生，同樣不必申奏，顯見他不願耗費過多人力、物

力，應付「災害」以外的種種自然現象。這或許和初唐時期，帝國仍處於資源匱乏、百

廢待興之窘況有關。 

其次，傳統「氣化宇宙論」結合身體觀念，從而落到政治秩序脈絡底下，君身之展

現意味國之展現，標誌著身體空間延伸至政體空間。最為顯著的論述，莫過是將君王的

「身體」（君體）隱喻作「國體」──於焉國家大小災異的產生，都被看作是君王舉措失

當所致。反過來看，倘若人君皆能效法太宗，秉持「正身修德」信念，則災異將會自動

消解。有意思的是，根據《貞觀政要》的記錄，可以發現太宗在傳統「身體（君體）—

國體」論的基礎之上，主動地加入「君臣同體論」，致使群臣認為「國家」亦屬自己

身體，進而強化君臣兩造共同應對災異、治理天下之決心。與此同時，大臣亦不時反過

頭來利用「君臣同體論」，作為勸諫君王的手段，一來一往之間，塑造出一幅初唐君臣溝

通無礙、互動熱絡的圖像。 

最後，貞觀君臣承襲先秦以來的思想資源，利用「氣」的生成、運行、規律等，作

為解釋自然災異形成之論述基礎。這種論述表明：倘若「氣」能夠依循「陰陽」秩序運

作，則國家會是風調雨順；相反地，一旦「氣」違悖「陰陽」秩序，種種自然災異於焉

產生。進一步言，既然人與萬物皆為天地之氣所化成，那麼，世間之所以會發生災異，

和有氣脈流動的人體會有疾病生成，無非都是肇因於「氣」的失序。不過，以太宗為核

心的統治集團，在傳統「氣化災異」和「天人感應」框架中，提出「吉凶在人」原則，

確立了「人」的主體性和行動意義，致使官方立場的災異應對態度，漸趨從渺茫未知的

「天道」，轉而傾向重視「人事」和生民安危。初唐這股從「天道」轉向「人事」的災異

應對，隱隱然透露「天道」與「人事」不相干涉的態度，不僅形塑貞觀時期特殊的自然

秩序思維，亦和日後高宗朝的于志寧、玄宗朝的姚崇若合符節，存在諸多前後相互呼應

之處。更進一步地說，柳宗元、劉禹錫等人高舉「天人之分」大纛，這股注重實際人事

層次之思維，絕非憑空冒出，理當其來有自，按照本論文考察得以知曉，其所承繼之思

想伏流，當可向上追溯至初唐貞觀君臣的「吉凶在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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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ring the Zhenguan reign of Emperor Taizong of the T’ang dynasty, successive natural 

disasters and anomalous phenomena engendered pervasive anxiety among the populace. For a 

polity still in the formative stages of consolidation, these crises constituted a formidable challenge. 

This study takes the Essentials of Governance of the Zhenguan Zhengyao as its central point of 

reference, examining the perspectives and concrete measures articulated by the sovereign and his 

ministers in response to such calamities, and thereby seeks to elucidate the underlying modes of 

thought and conceptions of order that informed their discourse. To begin, the recorded accounts 

of disasters in early T’ang sources are divided into two analytical categories: “calamities” and 

“anomalies”. This classification allows for a clearer understanding of the differing strategies 

employed by the Zhenguan court in addressing “calamities” as opposed to “anomal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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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sequently, attention is directed to the ways in which the ruler and his officials upheld the 

political principles of “cultivating virtue through self-rectification” and “unity of sovereign and 

ministers.” Within these frameworks, they constructed a blueprint for the co-governance of the 

realm, situating disaster response within a broader vision of shared political responsibility. Finally, 

this study demonstrates how the Zhenguan court, while operating within the traditional paradigms 

of “cosmic transformations producing calamities” and “correlative resonance between Heaven 

and humankind,” nonetheless articulated a distinct affirmation of human subjectivity and agency. 

This interpretive shift—from privileging “Heaven’s Way” to emphasizing the realm of “human 

affairs”—constituted a defining feature of early T’ang conceptions of natural order. 

 

Keywords: Zhenguan Zhengyao, Early T’ang Dynasty, Disaster, Order, Unity Between 
The Monarch and The Minis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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